[bookmark: OLE_LINK2]桐城市三江建材厂“3·10”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2月13日，市应急管理局接市政府来信（访）批签，申请人实名举报称“辖区企业涉嫌瞒报亡人事故”，经市应急管理局初步核查亡人情况基本属实。
[bookmark: OLE_LINK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2025年2月25日，市政府成立了由市纪委监委、市总工会、市公安局、市人社局、市应急局等部门人员组成的桐城市三江建材厂“3·10”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全面负责事故调查工作，并聘请2名专家参与事故技术调查。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先后调阅了相关单位的大量原始资料，对相关人员逐一调查取证，形成调查询问笔录6份。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分析了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和教训，提出了防范措施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定：
这是一起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违章作业引发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该起事故发生后，桐城市三江建材厂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110报警电话，同时也向孔城镇进行了报告。随后孔城镇分管安全生产领导到达该企业事故发生现场（当时事故受伤人员已经送往医院）。经初步研判，喂口机操作及清灰工葛某生违章进入铲车作业区域，铲车司机杨某兵对作业区域疏于观察，进而发生事故。公安部门认为该起事故涉嫌过失致人死亡，随即对铲车司机采取控制措施，立案调查处理。企业无隐瞒行为。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桐城市三江建材厂，2017年10月27日注册登记，类型：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笪某康，经营范围：石材加工，黄沙、石子、建材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桐城市三江建材厂制定了安全生产责任制；编制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及2024年度的应急演练计划和应急救援演练方案（火灾事故）。但未按照规定对员工进行教育培训并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未有效教育与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3月10日21时00分左右，桐城市三江建材厂碎石车间铲车司机杨某兵开始驾驶铲车进行石料运输作业，23时04分左右，杨某兵作业过程中倒车不慎撞到葛某生，致其倒地受伤，后送医院经抢救无效于2024年3月11日00时24分死亡。
（四）事故现场情况
1.事故发生地点
事发车间为碎石车间，设置有限速等安全警示标识。
[image: 图片1：事发碎石车间]
[bookmark: _Hlk192874365]红框所示为事发碎石车间
[image: 图片2：事发位置]
红框所示为事发位置
2.涉事设备情况
事发铲车，黄色龙工牌LG855N型。
[image: 图片4：涉事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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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铲车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人员伤亡情况
葛某生，男，系桐城市三江建材厂喂口机操作及清灰工，在此次事故中死亡。
2.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调查组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等标准和规定统计，核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60万元。
（六）天气情况
根据《桐城市历史天气记录》查询，2024年3月10日事发当天，孔城区域站数据：多云到晴天，无降水、日平均气温11.2摄氏度、日平均风速1.4m/s，相对湿度57%。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4年3月10日23时左右，桐城市三江建材厂铲车司机杨某兵将事发情况报告给生产厂长，并于23时25分左右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同时也向孔城镇进行了报告，24时左右孔城镇分管安全生产领导到达该企业事故发生现场处置。
桐城市三江建材厂认为孔城镇派出所对铲车司机杨某兵采取控制措施，涉及刑事案件，遂未向市应急管理局等部门报告。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桐城市三江建材厂铲车司机杨某兵立即找来同事陆某进，陆某进到现场后立即拨打120电话，23时22分120救护车到达现场，经医护人员检查后送往桐城市人民医院进行抢救，杨某兵一同前去医院，3月11日00时24分，葛某生经抢救无效死亡。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2024年3月11日00时24分，葛某生经抢救无效死亡。3月11日，桐城市三江建材厂和死者葛某生家属达成调解协议，死者家属出具了谅解书，确保了家属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事故善后工作处理完毕，事态平稳未造成社会不良影响。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桐城市三江建材厂有关负责人到达现场积极进行处置，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110报警。孔城镇、公安民警和医疗急救人员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开展医疗救援和应急处置，较好地做到事故现场及周边社会秩序的管理以及舆情管控工作,妥善处理葛某生善后事宜,整个善后处置工作稳定有序，没有因事故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1]1.铲车司机杨某兵在作业过程中，未认真观察周边路况，倒车时不慎撞到葛某生。
2.喂口机操作及清灰工葛某生违章进入铲车作业区域。
（二）事故间接原因
1. 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
2. 桐城市三江建材厂安全管理不到位。
[bookmark: OLE_LINK6]3.孔城镇履行安全生产属地监管责任不到位。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问题
（一）事故企业
桐城市三江建材厂，未能有效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对新入职员工（含葛某生、杨某兵）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考核，即安排上岗作业；未能有效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对于排查出的事故隐患治理情况未如实记录。
[bookmark: OLE_LINK5]（二）孔城镇党委
履行安全生产属地监管责任不到位。
（三）孔城镇人民政府
履行安全生产属地监管责任不到位。
五、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免于追究责任人员
葛某生，男，安全意识不足，夜间作业时，擅自进入铲车作业区域。在铲车倒车过程中，未能及时采取避让措施，从而引发事故。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对其责任不予追究。
（二）建议免于行政处罚人员
杨某兵，男，夜间作业时，未认真观察周边情况，将违章进入铲车作业区域的葛某生撞倒，致其受伤死亡。杨某兵已被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检察院以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向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建议对其免予行政处罚。
（三）建议党纪政纪处分人员
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公职人员相关问题，依规依纪依法进行问责处理。
（四）建议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人员
桐城市三江建材厂，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管理责任。桐城市三江建材厂为个体工商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有关规定。此次行政处罚桐城市三江建材厂等同于处罚该厂经营者笪某康。桐城市三江建厂（笪某康）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建议由桐城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14号令）第十四条的规定对其处以5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为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防止类似事故发生，提出以下事故防范措施及整改意见：
1.桐城市三江建材厂要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组织开展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督促全体员工严格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加强生产现场安全管理，杜绝违章作业。同时，牢固树立不按规定报告事故信息就是违法的理念，不断增强企业按照相关规定上报事故信息的法律意识，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bookmark: _GoBack]	2.孔城镇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进一步压实压细安全生产责任。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抓手，加强对所辖区域内建材行业安全监管，全面深入细致排查治理各类安全隐患,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同时，对各类事故线索认真核查，加强事故性质判断，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应急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要求，做好事故信息报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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